
國立東華大學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東華創新研究園區推廣教育 

招生簡章 

一、課程名稱：野外急救初探與登山迷途預防與自處 

二、課程簡介：台灣環境得天獨厚，深山峻谷、溪水湍急、山地地形約占總土地面積之三分之

二。良好的山林條件也讓越來越多的人走向戶外，這些逐年增加的戶外愛好者，也

常因為安全知識不足而導致身處山林卻處處危機甚至喪失生命。根據消防署 40 年

來的統計報告，「迷途」為山難事件中，最常見的類型成因，並且比例高於其他因

素。我們希望透過這次的課程能夠讓熱愛這片美好山水的登山友們，都能安全、舒

適而開心地在倘祥在大地之母的懷抱當中，滿載對大自然的感動回家。期待能帶領

喜愛戶外活動的您，領略大自然的一切美好。 

 

三、招生班別：□學分班    ■非學分班。 

四、招生對象：有興趣參與者(未滿 12歲欲參加者需家長共同報名參與本活動)。 

五、招生人數：30人，未滿 13人不開班。 

六、師資簡介(簡歷/獲獎紀錄/指導獲獎紀錄等)：許書瑋 

學歷:  
國立東華大學運動與休閒學系 學士  
國立體育大學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碩士  
證照:  

1. 無痕山林高階教師(LNT Master course)認證  
2. Wilderness First Responder, WMA 野外急救助理教練  
3. Wilderness First Responder, WMA 野外急救第一線反應員  
4. EMT1 初級救護技術員  
5. AAEE 亞洲體驗教育學會-副引導員  

相關經歷:  
工作經驗:  
米亞桑戶外中心-課程經理、指導員 
國立東華大學探索體驗繩索場地-課程經理  
光合作用戶外探索學校-指導員  
特殊經驗:  
財團法人台灣外展教育發展基金會-無痕山林種子教師講師  
消防署特搜隊野外急救課程-助理教練 
太魯閣國家公園登山學校-雪地訓練課程助理教練 
台東林管處無痕山林與登山安全課程-指導員  
新竹林管處野外登山安全與急救-訓練課程講師  
飛安委員會地圖判讀與繩索技術課程-助理講師  
海外登山經驗:  
美國戶外領導學校 NOLS 登山課程-美國華盛頓州山區 30 天課程結業  
美國戶外領導學校 NOLS 登山課程-加拿大山區 30 天課程結業 
尼泊爾安娜普納環狀健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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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設備：投影機與音響 

八、授課日期：108 年 8月 9日 08:30 至 17:30(全日) 
九、課程時間：一整天課程 

十、授課地點：美崙校區五守樓 104教室 

十一、 課程規劃： 
授課時間 授課主題 授課講師 
0830-1000 認識野外急救 許書瑋 
1000-1200 野外急救實際演練與作為 許書瑋 
1200-1300 午餐(自理)  
1300-1500 野外維生與迷途自處 許書瑋 
1500-1630 地圖判讀與手機版本使用 許書瑋 
1630-1700 生火技巧操作與說明 許書瑋 
1700-1730 Ｑ and A 許書瑋 
十二、學員材料費明細表： 
課程主題 配合教材 單價 備註 
本課程 器材全由廠商提供   
十三、 報名及繳費期間：即日起至 108 年 8 月 2 日止。 
十四、 報名方式：網路報名( https://ipark.ndhu.edu.tw/files/87-1118-2783.php ) 
十五、 上課費用及繳費方式： 
(一) 學費新台幣 1500 元/人(適用本校優惠辦法) 
(二) 繳費網址：http://web.ndhu.edu.tw/ga/onlinepay/pay.aspx 
十六、 學費優惠辦法(以下優惠需檢附證明文件，並限擇一使用)： 
(一) 優惠辦法一覽表： 

優惠對象 優惠金額 證明文件 

東華大學現職教職員工、在學學生  8折 教職員證影本/在學證明 

推廣教育舊生 

東華大學現職教職員工眷屬(限配偶子女) 

東華大學退休教職員工及校友 

身心障礙者及長青人士(65歲以上) 

團體報名達 10人(含)以上 

 9折 

1.教職員證影本及身分證明

文件 

2.身心障礙手冊/身分證件 

3.團體報名優惠申請書 

團體報名 3人(含)以上  95折 團體報名優惠申請書 

早鳥優惠(6月 10日前完成報名及繳費)  95折 具繳費日期之收據 

 
(二) 課程優惠採退費方式進行，敬請於報名時繳納全額學費，並於第一次上課提具相關證明，

辦理退費。 
十七、 其他事項： 
(一)本班次為非學分班，不授予學位證書；全程出席且表現優良之學員，授予結業證書，並可

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。 

https://ipark.ndhu.edu.tw/files/87-1118-2783.php


(二)退費辦理方式： 

1. 請至本校推廣教育網頁(http://www.sce.ndhu.edu.tw)→學員專用表單下載列印「推廣      

教育課程(學分班/非學分班)退選單」於上班時間(周一至周五 08：00~17：00)向課程承      

辦人員提出申請，並以申請書送達本園區之時間為申請時間。 

2. 學費之退費標準依教育部規定： 

(1) 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，退還已繳學費之 9成； 

(2) 因本班為單日課程，開班上課後恕難退費。 

(三) 本校有權視實際需要調整課程，若遇颱風則依人事行政局之標準停課，不再另行通知，並

採補課方式進行。 

十八、 課程聯絡人：以上課程若有疑問，請洽東華大學創新研究園區，電話：03-8906952， 
E-mail：ipark@gms.ndhu.edu.tw 

 


